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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洲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株    洲    市    财     政    局文件

株洲市教育局

株发改发〔2020〕30号

关于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改局、财政局、教育局，市幼儿园：
为促进我市幼儿教育事业科学持续发展，规范公办幼儿园收费行为，保障幼儿园、幼儿及家长的合法权益，根据《湖南省定价目录》、《湖南省公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湘发改价费〔2015〕649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公办幼儿园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6〕66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批准，现就调整我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调整适用于株洲市境内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公办幼儿园，其他部门使用国有资产举办、经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参照纳入公办幼儿园范围。
2、 公办幼儿园收费实行等级类型管理。等级类型由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参照省级示范园、市级示范园、县级示范园、标准园）进行确定，报市发改、市财政主管部门备案。经省教育厅评选的省保育教育规范园可参照省级示范园收费标准收费，经市教育督导评估认定的一级园、二级园、三级园可分别参照市级示范园、县级示范园、标准园收费标准收费。
3、 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由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构成。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最高限价管理。幼儿园保教费最高限价由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教育局联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详见附件）；住宿费最高限价按现行标准执行（详见附件）。各幼儿园具体收费标准在不超过最高限价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和实际成本情况提出拟执行价格的申请，填报审批表，经同级发改、财政、教育部门审批后执行，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四、公办幼儿园伙食费实行价格备案管理，由幼儿园按实际成本支出情况制定收费标准，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纳入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一经备案，不得随意上调，确因物价大幅度上涨需上调收费标准，必须向价格主管部门重新报备后执行。
五、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收费，应统一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票据，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有关规定。幼儿入园后因故中途转园、退园或请假，要求退费的，保教费和住宿费按月（请假时间连续22个工作日）计退，伙食费按周（请假时间连续5个工作日）计退，各幼儿园应建立退费台账。
六、享受政府财政补助（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或税收、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安排专项奖补奖金、优惠划拨土地等）的普惠型民办幼儿园等级认定和管理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幼儿园具体收费标准由教育主管部门在不超过相应等级最高限价的基础上以合同约定方式确定，并定期向社会公示普惠型民办幼儿园名单、等级及收费标准。
七、本通知自2020年秋季学期起执行。调整幼儿园保教费应遵循“新生新办法，老生老政策”原则。各地要切实做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工作，确保不因家庭困难影响入园。
八、本通知未明确的其他具体事项，仍按《株洲市公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株发改发〔2017〕176号）有关规定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一律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附件：株洲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和住宿费最高限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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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株洲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和
住宿费最高限价标准

                                                单位;元/生˙月
	幼儿园等级
	保教费
	住宿费

	省级示范园
	700
	260

	市级示范园
	600
	230

	县级示范园
	500
	200

	标准园
	450
	180





